
年增长率在20%〇以上。年增长率最高的是1970年，达到44.19%〇,最低的是1962年， 

降到2.83%〇。1978年，全县人口达到7,084户、36,388人。

1979年，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发展速度有所控制，但时紧时松，地区之间也不平 

衡。从 1983年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人口增长率连年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计划以内。 

1984.年净增率最低，控制为1.9%〇。到1985年，全县人口为7,576户、39,753人。

1950〜1985年人口发展情况表

年度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比上年净 

增数(人）

净增率

(%〇)
年度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比上年净 

增数(人）

净增率

(%〇)

1950 4,000 20,000 237 12.50 1968 5,874 27,853 642 23.59

1951 4,048 20,240 240 12.00 1969 6,021 28,492 639 22.94

1952 4 ,0 9 0 2 0 ,4 9 7 257 1 2 .7 0 1970 6,184 29,751 1,259 44.19

1953 4,136 20,681 184 8.98 1971 6,320 30,478 727 24.44

1954 4,180 20,904 223 10.78 1972 6,325 31,289 811 26.61

1955 4,220 20,975 71 3.40 1973 6,460 32,076 787 25.15

1956 4,358 21,146 171 8.15 1974 6,603 33,042 966 30.12

1957 4,621 21,742 596 28.18 1975 6.698 33,725 683 20.67

1958 4,662 22,361 619 28.47 1976 6,806 34,627 902 26.75

1959 4,695 22,436 75 3.35 1977 6,965 35,528 901 26.02

1960 4,894 23,186 750 33.43 1978 7,084 36,388 860 24.21

1961 5,028 23,334 148 6.38 1979 7,328 36,917 529 14.54

1962 5,264 23,400 66 2.83 1980 7,163 37,580 663 17.96

1963 5,486 24,002 602 25.73 1981 7,292 38,172 592 15 .7 5

1964 5,582 24,643 641 26.71 1982 7,378 39,087 915 23.97

1965 5,585 25,611 968 39.28 1983 7,287 39,527 440 11.26

1966 5,621 26,378 767 29.95 1984 7,406 39,602 75 1.90

1967 5,742 27,211 833 31.58 1985 7,576 39,753 151 3.81

第 二 节 分 布

人口分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广人稀，建县以来，每平方公里人口均在6 人以 

下，人口密度低；二是人口分布不平衡，高山气温低，无霜期短，生产活动受条件限 

制，人口随耕地分布于低山河谷及河谷两岸坡台地带，以耕地面积多少形成三两户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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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户的大小堡子，极少数兼营牧放牦牛的农户，则有部分成员游牧于3,000米以上的高 

山宽谷地带，按季节、随牛群、逐水草定点轮流转移。故高山与矮山的人口密度悬殊; 

全县18个乡镇有3 个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到2 人，有 2 个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超过40人。

1985年九龙县人口分布情况表

乡 镇
户 数

(户）

人 口

(人）

面 积

(平方公里）

密 度  

(人/平方公里）

合 计 7,576 39,753 6.770 5.87

呷 尔 区 2,646 14,291 4,156 3.44

呷 尔 镇 1,156 5,721 659 8.68

汤 古 乡 220 1,209 843 1.43

斜 卡 乡 144 705 v 633 1.11

三岩龙乡 416 2,506 937 2.67

上 团 乡 136 821 358 2.29

八窝龙乡 254 1,277 330 3.87

乃 渠 乡 320 2,052 396 5.18

大河边区 2,161 11,457 741 15.46

乌拉溪乡 414 2,262 204 11.09

烟 袋 乡 639 3,284 113 29.06

魁 多 乡 603 3,274 71 46.11

子 耳 乡 505 2,637 353 7.47

三 垭 区 1,888 9,295 659 14.10

三 垭 乡 511 2,235 70 31.93 .

俄 尔 乡 363 1,760 116 15.17

小 金 乡 298 1,593. 32 49.78

朵 洛 乡 220 1,133 122 9.29

踏 卡 乡 496 2,574 319 8.07

湾 坝 区 881 4,710 1,201 3.92

湾 坝 乡 763 4,029 635 6.34

洪 坝 乡 118 681 56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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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结 构

一、城乡构成

农业人口含农村农牧副业人口。

解放前，九龙县是自然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呼尔镇为旧县府所在地，除县府机 

关、学校外，仅有10余家住户，且多经营农业，城乡无明显差别。1950年，全县农村 

人口占总人口的9 9 %以上，城镇人口仅有128人。

解放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相继发展，主要由国家职工及其家属构成的 

城镇人口相应增多。1951年，城镇人口为17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6%。民主改革 

开始， 1957年达到501人，占总人口的2.37%。1964年人口普査，城镇人口为242 

户、721人，占总人口的2.94%。“文化大革命”中，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缓慢，较长时 

间，城镇人口保持在总人口的3 % 左右。1978年增加到241户、1255人，占总人口的 

3.4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县城集市贸易从无 

到有，个体商贩增多，但多为外籍行商和农村人口经营，少数为职工家属，城镇常住人 

口增加不多。1982年人口普査，城镇人口为1,616人，占总人口的4.18%。1985年为 

最高，达476户、1,948人，占总人口的4.90%。城镇人口主要集中于县城，绝大多数 

是国家职工及其家属。

二、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据有文字记载的三个年份，全县人口性别结构均为男多女少，以女性为 

100,性比最高为106.53%,最低为104.62%。

从 1950年到1964年的15年间，有12年男少女多，3 年男女基本持平。从1965年 

到 1985年的21年间的演变，全部是男多女少，性比最高为1983年的107.68%,最低 

为 1968年的100.84%。长期以来，性比变化的升降幅度均在正常范围，尚未失调。

历年性别结构统计表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性 比

(女性为100)
年 度

(人）
人 数

(人）

占总人口 

(%)

人 数  

(人）

占总人口 

(%)

民国10年 4,485 2,303 51.35 2,182 48.65 105.55


